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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20-A29 
中華民國 113年 07月 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(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) 

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，為提升本校研究生論文指導品質，特訂

定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指導研究生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 條 1 本校專任教師方能擔任任教系研究生之指導教師，專業技術人員不

得擔任主要指導教師，可擔任共同指導教師。指導教師之其他條件

如附表。 

2 教師指導研究生每屆上限人數是否含主要與共同指導及是否包含在 

職專班研究生，指導教師是否須為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亦符合 

資格，由各系訂定，經系、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3 教師指導研究生之資格與人數上限若有特殊情況，得經系、院務會

議通過，教務長核定後施行。 

第 3 條 校內外教師進行本校研究生論文口試費用與交通費，依本校教師授課

鐘點計算要點支付。 

第 4 條 本校教師所指導之研究生畢業時，應符合本校研究生博士暨碩士學位

考試辦法之規定。 

第 5 條 1 本校招收研究生之系應訂定「教師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」，其中應包

含指導教師(含校內共同指導教師)之資格、申請、選定與轉換機制，

惟不得抵觸本辦法相關規定。 

2 前項校內共同指導教師，得為跨院、系共同指導研究生。轉換機制

應包含指導教師因故無法簽署同意書，得由系主任或系務會議代為

同意之規定。 

3 本校各系不得聘請校外教師共同指導所屬研究生。若有特殊情 

形，應簽請教務長核定，方可實施。 

第 6 條 專任教師退休時，其指導之研究生尚未畢業者，原指導教授得繼續指

導該研究生至畢業止。 

第 7 條 1 各系應協助研究生瞭解教師研究計畫內容，研究生應於系規定期限

選定學位論文指導教師，並持「指導教師書面同意書」及「臺灣學

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學術倫理課程修課證明」向系辦公室登記。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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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定指導教師選定期限之系，碩士生最遲於一年級結束前、博士生

最遲於三年級結束前，須選定指導教授。 

2 論文指導教師名單，各系須於碩士生入學後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十

八週、博士生入學後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十八週，送教務處註冊組

造冊備查。 

第 8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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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人數上限 

教師職級 指導研究生人數每屆上限 
教授 3 
副教授 2 
助理教授 2 

註：獲得該年度科技部、政府部門、其它機構及產學合作之計畫且計畫經費合計達 

20萬元以上者。 

 


